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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布開會： 

開會時間已到，應出席人數為 40人，目前簽到人數 22位，達到法定可開

會人數，宣布開會。 

六、主席致詞： 

今天是 100學年度第 4次召開院務會議，感謝各位在開學教學研究繁

忙之際撥冗出席本次會議，共同關心院務。藉這個機會向各位平日協助推

動及關心院務的用心表示感謝。這次採納上次會議代表之建議採隨機安排

座位，希望能增進院內各同仁之認識。 

本次會議提案總計 2 案，業經議案審查小組審查通過並排定順序，送

本次會議討論，特別在此向議案審查小組陳吉仲、王升陽、唐立正、鄭經

偉及王強生等五位代表的辛勞致謝。以下提出幾項工作之推展，與大家共

勉之。 
（一）本院院長遴選共計有 7 位登記，已經過遴選委員會審查，均符合資

格，並於 5 月 3 日舉辦理念發表會。請各位同仁於 5 月 10 日上午

8:30 至下午 3:00 間撥冗至本院第一會議室投同意權票，也歡迎到場

觀看開票。 
（二）本學年畢業典禮與往年不同，今年畢業典禮博士班獨立於 6 月 8 日

晚上 6 時於圖書館七樓舉行，碩士班與大學部則於 6 月 9 日上午 10
時於惠蓀堂舉行，請各位老師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本次會議依 9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資料精簡後裝訂成冊，已於

會前送各位代表在案，稍待請大家提供寶貴的意見。會場上提供發言條，由於

會議紀錄上務求清楚反映各位代表之意見，煩請將發言條於會後交院辦公室列入

紀錄參考，如發言單內容與現場錄音內容有出入時，將採錄後者。謝謝合作！ 
 

八、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工作報告：如書面資料。 

九、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如書面資料。 
 

十、提案審查結果報告(王升陽代表)： 

議案審查會議於 101年 4月 30日召開，本次會議提案共有 2案，審

查意見為「提送院務會議討論」，詳如會議資料討論提案所列。 

十一、討論提案： 

提案編號：第 1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訂本院教師評鑑「教學項目」評分表，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101年2月29日本院100學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決議與本院101.4.16

院主管會議決議辦理，紀錄影本如附件一。 

二、檢附擬修正教師評鑑-「教學項目」評分表及原評分表如附件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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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審查意見：提請院務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修改後評鑑表「教學項目」如附錄。 
 

提案編號：第 2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澳洲 Best Quality of Life Group 擬捐贈本校新台幣三億元整，

作為農資學院從事全球永續農業發展之運籌，請  討論。 

說  明： 

一、澳洲 Best Quality of Life Group 擬捐贈新台幣三億元整，作為農資

學院及農業試驗場建立永續農業發展與教育基地之用。 

二、本學院擬提供第一區農場及第二區國際會議廳(配置圖如附件一)配合執

行上述產學合作計畫。透過本項產學合作擬將本院農場建構為國際健康

產業服務之示範場所，以提升農業之價值。 

三、檢附 Best Quality of Life Group基金捐贈意願書及初步構想(如附件

二)。 

辦  法：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審查意見：提請院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同日下午 3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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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教師評鑑教學、研究、服務評分表 
(101.5.4 院務會議通過) 

壹、教學部分 
（評鑑期間為評鑑當期往前推算三學年六學期，需附證明文件。） 

評鑑項目及內容 自評 
分數 

系所

認定 
委員

認定 
一、 授課時數：  

以實際授課時數，依教授每週 8 小時，副教授 9 小時，助理教授 9 小時，

講師 10 小時為標準，按教務處規定減授鐘點後之授課時數為應教時數，實教時

數達應授時數者獲 50 分，未達標準者，以每學年計算，每少 1 小時減 5 分，每

多 1 小時加 5 分。 
1.     學年第   學期  應教：     小時  實教：     小時。 
2.     學年第   學期  應教：     小時  實教：     小時。 
3.     學年第   學期  應教：     小時  實教：     小時。 
4.     學年第   學期  應教：     小時  實教：     小時。 
5.     學年第   學期  應教：     小時  實教：     小時。 
6.     學年第   學期  應教：     小時  實教：     小時。 

   

二、 修習課程之學生人數： 
三年內所授課程之學生修習人數達 40 人者得 20 分，每少 1 人減 0.5 分。    

三、教學表現： 
1. 合乎規定之授課完整教材與教案、編纂成冊之講義、教具、教學多媒體、或

教學網頁，並經系所認可者，每一科目中之每一項得 10 分。 
2. 每一科英文授課之課程得 10 分。 
3. 教學相關專著之撰寫：六年內經正式出版之大學用教科書或教學相關專業書

籍，每本以 25 分計，合著者按合著人數和貢獻度比例給分。若教學相關著

作有違背學術倫理規範並經審查屬實者，該著作不予計分。 
4. 學生學習成效：（最近三年內，指導學生獲得國際或全國論文、寫作、創新、

發明等獎勵者，每一案大學部給予 5 分、研究所給予 2 分；指導大學部學生

專題研究，有完整規畫與記錄、且有具體成效者，每生給予 2 分；前二者不

得重複給分，同一作品僅採計 1 次；學生科目學習成效樣本經外審，審定確

實達成教學大綱所訂之學習成效者，每一學科給予 2 分；本項最高給予 20 分。） 

   

四、學生反應：  
經問卷調查，學生對三學年來老師授課之情形為依據，依選課學生人數對該課

程給分之百分比平均乘以 5 分，即得該科得分數，每一科目只能算一次，全部

科目之加總即為本項之分數。 

   

五、其他貢獻： 
1. 教學網站使用：（最近三年內之課程，教學網站資料豐富、師生教學登錄

使用活躍者，每科每學期給予 2-3 分，最高採計 15 分。） 
2. 參與教師成長研習：（最近三年內參與校內外教學相關研習活動每滿 5 小

時給 1 分，最高採計 5 分。 

   

總     計                     分     


